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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报告系统性比较了中国与瑞士在零碳建筑（Zero Emission Building, ZEB）

领域的标准体系、实践路径和政策背景，旨在总结两国在建筑碳减排方面的经

验并提出未来合作与标准完善的建议。 

在中国，建筑节能标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已涵盖

建筑运行阶段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控制，近年来逐步引入“近零碳”与“零碳建筑”

概念。2019 年颁布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为建筑生

命周期内碳排放的核算奠定了基础。2023 年，《零碳建筑技术标准（征求意见

稿）》明确了建筑不同碳排放等级的定义与评估方法，重点关注运行阶段，同

时允许通过绿色电力与碳交易机制进行碳抵消。多个地方（如黑龙江、陕西、

浙江、深圳、海南）已在具体气候条件下制定补充性技术标准，并通过专家交

流吸纳国际经验。 

瑞士自 1970 年代起推动建筑节能与脱碳。最新发布的技术标准 SIA 390/1

（“气候路径”）基于建筑全生命周期，涵盖施工、运行及交通三大碳排放阶段，

提出两个目标值（基础值与雄心值），并基于国家级生命周期数据库（KBOB）

进行数据支持。标准还通过 SIA 2032 和 SIA 2039 进一步细化建筑构件与交通相

关排放的评估。瑞士经验强调统一热工标准、缩短规范长度、量化用户行为与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性。 

比较结果显示，中瑞两国在建筑脱碳路径上方向一致，但在实施深度、数

据系统化与全生命周期视角上仍存在差异。中国标准侧重于运行阶段碳管理，

而瑞士标准已全面覆盖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瑞士广泛使用基于公共数据库的

定量方法，并将交通与能源基础设施纳入建筑碳足迹核算。两国均鼓励通过市

场机制（如绿色电力证书、碳交易）实现剩余排放的抵消，光伏系统在 ZEB 中

均扮演关键角色。 

为加快中国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 拓展标准范围，将建造阶段隐含碳排放纳入 ZEB 考核； 

▪ 建设国家级碳排放因子数据库，覆盖能源、运输与建材； 

▪ 统一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要求，提高市场透明度； 

▪ 鼓励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对齐，避免规范碎片化； 

▪ 明确光伏电力使用的核算规则，特别是区分自用与并网电量对碳减排贡献

的差异； 

▪ 在标准中纳入用户行为与气候变化预测因素，提升计算模型的现实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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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国家层面零碳建筑标准 

中国的能源标准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建筑节能标准的提升。相关工作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当时建设部开始系统推进建筑能效相关工作，并逐步建立起覆盖

五大气候区、适用于各类建筑类型和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效标准体系。 

截至 2016 年，中国已分阶段实现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准基础上分别提

升 30%、50%和 65%的节能目标。根据最新规划，未来建筑节能水平还将进一步

提升，目标为超过 75%。除了对运行阶段能源使用的规范外，标准还对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设定了强制性要求。 

自 2019 年起，随着《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的发布，

“近零能耗”概念正式被引入标准体系，建筑领域开始更加关注碳排放问题。在

此基础上，制定零碳排放标准也被正式提上议程。 

未来的发展愿景明确提出：从目前对能源消耗的“双控”（总量控制与强度

控制），逐步转向对碳排放的“双控”（总量控制与强度控制），以此进一步推

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 

 

 
图 1 中国建筑节能与碳排放标准体系，来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从建筑节能 

GB55015-2021：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强制国家标准，

于 2021 年颁布 

到近零能耗 

GB/T 51350-2019：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于 2019 年

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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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中国建筑节能标准显著提升，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实现了快

速发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建筑领域可再生能

源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在 2016 年发布的国家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基础上，近零能耗建筑在各气候区

的节能效果尤为显著：在严寒和寒冷地区，近零能耗居住建筑的能源消耗降低

了 70%至 75%以上，且已不再依赖传统供暖方式；在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区，

其居住建筑的能耗下降超过 60%；而近零能耗公共建筑在各类气候区的平均能

耗降幅也超过 60%。 

标准的发展过程 

随着建筑节能理念的不断深化，中国逐步形成了从“超低能耗建筑”到“零能

耗建筑”的发展路径，并在标准体系中明确了各阶段建筑的定义和技术要求。 

▪ 超低能耗建筑 

- 超低能耗建筑因地制宜，充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通过采用被动式建筑技术，

显著降低建筑本体的能源需求。同时，通过提升建筑系统的能效水平，在低

能耗运行的前提下，营造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 

▪ 近零能耗建筑 

- 在超低能耗建筑的基础上，近零能耗建筑同样依赖被动式技术降低能源需求，

并进一步整合高效建筑系统。在此基础上，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绝大

部分能源的自给自足，显著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从而在保持低能耗的同

时，提升建筑运行的可持续性。 

▪ 零能耗建筑 

- 零能耗建筑是在实现极致能效的基础上，通过建筑现场或其附近区域生产的

可再生能源，使其年均产能大于或等于建筑自身全年所需能源总量。 

 

图 2 中国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来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GB/T 51366 – 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颁布于 201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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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为落实国家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节能减排的政策目标，中国于 2019 年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2019）。该标准自 2019 年 12 月起正式实施，旨在规范建筑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推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该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及改建的民用建筑，涵盖建筑全生命周期中材料

生产与运输、施工与拆除以及运营三个阶段的碳排放计算。标准中明确了各阶

段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及相关参数，为建筑碳排放的系统评估提供了技术依据，

并为未来制定更加细化的碳排放标准奠定了基础。 

根据标准，碳排放的计算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建筑材料的生产与运输阶段， 

▪ 施工与拆除阶段， 

▪ 运营阶段。 

每一阶段的碳排放量可分别计算，最终累计为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总碳排放

量，亦可用于碳抵消量的核算。计算范围涵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列明的所有主要温室气体类型。 

该标准既可在建筑设计阶段使用，也可在施工完成后应用。通过推广标准

化的碳排放计算方法，推动建筑行业在设计初期就加强对节能与减碳的关注。

同时，建筑企业和建材企业也将提升其在碳排放核算、报告、检测与第三方验

证方面的意识和能力，为实现建筑领域的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零碳建筑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零碳建筑

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该标准在我国“双碳”战略背景下提出，旨在推动

建筑行业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为低碳、近零碳及零碳建筑和区域的建设

与评估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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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零碳建筑技术标准，2023 年 7 月 19 日由中华人名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征求意见稿，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该标准系统界定了低碳建筑、近零碳建筑、零碳建筑，以及对应的低碳、

近零碳和零碳区域的术语和技术要求。标准的适用范围涵盖新建建筑与既有建

筑的改造项目，并适用于上述建筑或区域在设计、施工、运营及评估全过程中

的碳排放管理。 

标准重点关注建筑和区域的运行阶段碳排放，通过综合运用节能设计、高

效设备、可再生能源等手段，最大限度降低建筑的能源需求与碳排放水平。对

于不可避免的剩余碳排放，建筑可通过使用绿色电力、购买碳抵消证书（如二

氧化碳排放权证）等方式进行碳补偿，以实现运营阶段的“零碳”目标。 

该标准的制定意在支撑国家“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战略目标。其核心目标包括： 

▪ 降低建筑运行能耗；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营造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 

▪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 

▪ 引导建筑及其所在区域向低碳、近零碳乃至零碳水平逐步迈进。 

《零碳建筑技术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建筑领域由“节能导向”向“碳

减排导向”的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目录 

1. 总则 

2. 术语 

3. 技术指标 

4. 建筑降碳设计 

5. 区域降碳设计 

6. 低碳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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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低碳运行 

8. 检测与判定 

9. 碳抵消 

10. 附录 A-D 

 

标准摘要 

▪ 建筑运行阶段的三个目标等级 

- 低碳建筑  

- 近零碳建筑  

- 零碳建筑（包括碳抵消机制） 

▪ 全过程零碳建筑 

- 建筑建材、建造和运行全过程的总碳排放量不大于零的建筑。 

▪ 基准建筑：达到 GB55015-2021 要求的建筑 

▪ 区域的三个目标等级 

- 低碳区域 

- 近零碳区域  

- 零碳区域（包括碳抵消机制） 

▪ 碳排放要求的两个等级（请注意，这两个要求是可选择的，而非全部需要

达到标准） 

- 建筑碳排放强度，单位为 kg CO2/m
2a 

- 建筑降碳率，单位为%，同基准建筑碳排放强度的比值 

▪ 考虑的碳排放 

- 直接碳排放：来自场地内直接燃烧化石能源（GHG 范围 1） 

- 间接碳排放：来自场地外电力生产与区域供暖（GHG 范围 2） 

- 隐含碳排放：来自于建筑建造和建材运输（仅对全过程零碳建筑生效，GHG

范围 3） 

▪ 碳抵消机制 

- 绿色电力交易：交易经认证的绿色电力 

- 碳排放权交易：交易碳排放权 

▪ 碳排放因子 

- 燃料：依据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51366-2019 

- 电力：500g/kWh（依据该标准中的 8.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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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地方层面能源标准 

技术原则 

中国各省制定的地方能源标准在总体上是对国家建筑能源标准的有益补充。

这些标准在延续国家标准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气候特点、建筑市

场状况和文化背景，对计算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地方能源标准

不仅具有技术指导意义，还常作为制定地方强制性或自愿性建筑规范、激励政

策和支持项目的基础。 

作为中国零碳建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团队组织开展了针对海南省、

深圳市、浙江省、陕西省和黑龙江省的地方能源标准专题专家交流。以下内容

汇总了来自瑞方专家的主要观察结果与建议。 

 

 
图 5 中国气候区划分，来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严寒气候区：黑龙江省 

地方标准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2022年9月 

参考号/编号 DB23/T 3337-222 / DB23/T 3335-222 

要求 建筑年供暖指标 

零碳建筑项目交流 在哈尔滨会见当地建筑标准编制团队代表，2024年4月23日 

 

部分瑞方专家的意见 

▪ 不建议采用直接电加热方式进行空间供暖和生活热水供应，以避免高能耗

和高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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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燃气锅炉的使用应严格限制，仅可用于覆盖供暖系统的峰值负荷需求。 

▪ 建议提高空气源热泵的性能系数（COP）最低要求，以提升整体系统能效，

减少运行阶段碳排放。 

 

对标准的总体评价 

▪ 标准内容覆盖面广，体系结构完整； 

▪ 涵盖了建筑围护结构及所有主要建筑系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 兼具计算规范与设计指南的双重功能，便于设计人员和审查机构参考与实

施。 

寒冷气候区：陕西省 

地方标准 陕西省建筑碳排放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 

要求 住宅及公共建筑（办公楼、酒店、购物中心等）的碳排放评估指

标，包括隐含碳排放评估指标。 

零碳建筑项目交流 与当地建筑标准编制团队代表进行线上和线下交流，2024年4月 

来自瑞士专家的意见参见一般性建议 

夏热冬冷气候区：浙江省 

地方标准 浙江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征求意见稿 

要求 暂无 

零碳建筑项目交流 与当地建筑标准编制团队代表进行线上和线下交流，2024年4月 

来自瑞士专家的意见参见一般性建议 

夏热冬暖气候区：深圳市 

地方标准 深圳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2021年8月 

要求 建筑供暖年耗热量、供冷年耗冷量，以及供暖空调照明生活热水

电梯一次能源消耗量 

零碳建筑项目交流 与当地建筑标准编制团队代表进行线上和线下交流，2024年4月 

来自瑞士专家的意见参见一般性建议 

夏热冬暖气候区：海南省 

地方标准 海南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2022年12月 

要求 居住和公共建筑的能耗和碳排放指标 

零碳建筑项目交流 与当地建筑标准编制团队代表进行线上和线下交流，2023年10月 

 

部分瑞士专家意见（节选） 

▪ 建议进一步严格外墙传热系数的要求，由现行的 0.300.80 W/m²K 收紧至 

0.200.25 W/m²K，以提升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 建议将窗户传热系数的要求从 2.52.8 W/m²K 降低至 1.01.2 W/m²K，以显著

减少冷热负荷。 

▪ 建议在标准中增加空气除湿的节能控制要求，以应对湿热气候区的实际运

行问题。 

▪ 应明确指出：在热湿气候条件下，自然通风的效果存在局限性，不能作为

普遍的节能措施。 

▪ 当前部分地区提出的外墙和屋顶传热系数限值为 0.1 W/m²K，虽有助于实

现低能耗目标，但需采用厚度达 25 厘米的保温层，经济性和可行性需进一

步评估。 

▪ 对于窗和天窗提出的传热系数限值为 1.0 W/m²K，该建议被认为是合理且

适用于温暖气候区的设计要求。 

 

一般性建议 

为推动中国建筑行业向高效能、低碳化发展，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各气

候区热传导系数（U 值）要求的统一。 

关于未来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审查与协调的总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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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地方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与差异性，这给建筑设计、施

工、审批及监管等各方带来不必要的复杂性与成本负担。 

▪ 建议在制定地方标准时尽可能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仅在确有必要时进行

适度调整，避免偏离国家政策导向。 

▪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筑围护结构（如外墙、屋顶、尤其是窗户）的传

热系数最低要求，以提升建筑热工性能的一致性与建筑产品市场的可预见

性。 

▪ 在战略层面，应设定具有引导性的建筑总能耗或碳排放“雄心值”，同时在

构造层面设定各类构件或产品的最低能效要求（即产品标准）。 

▪ 为提高标准的可读性与实用性，建议简化技术标准和实施指南的篇幅。

《深圳零碳建筑评价标准》可作为内容精炼、结构清晰的优秀范例。 

▪ 应充分考虑能源性能差距，即用户实际行为与能源模拟之间的偏差，将更

贴近真实使用情景的假设纳入能源计算模型。 

▪ 技术要求应前瞻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影响，例如在多数气候条件下，自然通

风可能在未来不再能满足夏季室内热舒适要求，应适当提出替代性策略。 

 

简要见解：瑞士与中国部分城市年平均气温的比较, 瑞士虽国土面积不大，

却包含从寒冷山区到温暖南部的多种气候类型。然而，其建筑保温标准在全国

范围内保持一致。这种标准化做法不仅提升了建筑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也有

效推动了建筑行业向低碳转型的进程。 

 
图 6 瑞士气候区：夏季平均温度；同中国城市的对比，来源：MeteoSw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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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瑞士零碳建筑标准 

背景 

瑞士气候特点为冬季寒冷、夏季温和。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瑞士便启动

了向零碳排放建筑（Zero Emission Building, ZEB）转型的进程，并制定了相关

的建筑热工性能技术规范（TER），同时兼顾了建筑的卫生和热舒适性要求。最

初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提高建筑能效，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逐步将关注点扩展

至温室气体（碳）排放。目前，瑞士绝大多数新建建筑均已配备以可再生能源

为基础的供暖系统。在建筑热工技术规范（TER）的框架下，越来越多的州政府

规定在新建及改造项目中禁止使用化石燃料供暖系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了

建筑领域的脱碳进程。 

 

图 7 瑞士新建居住建筑能源标准的发展，以全年单位面积运行阶段碳排放的形式呈现
（CO2eq in kg/(m2a)；MVO/MuKEn-法律规定，Minergie-市场标准），来源：Low-
Tech Lab GmbH 

自愿性减排路径 

2006 年，瑞士工程师和建筑师协会（SIA）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筑全生命周

期能效控制的要求。到 2011 年，该框架被进一步发展为一项技术指南，将温室

气体排放系统性地纳入节能标准体系中。研究表明，在瑞士，尤其是新建建筑

中，施工阶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远高于运营阶段。这一发现促使瑞士进一

步强化对建筑全过程碳排放的监管。随后，该指南历经两次修订，并最终于

2025 年 2 月正式发布为技术标准 SIA 390/1《气候路径》。在与中国专家的交

流中，瑞方代表分享了过去 20 年间该标准的制定经验与技术演进过程。 

SIA导则 主要要求 

SIA 节能路径2006 一次能源 

SIA 节能路径2011 一次能源和温室气体（GHG） 

SIA 节能路径2017 一次能源和温室气体（GHG） 

SIA 气候路径2025 温室气体（GHG）/ 碳排放 

  

    

图 8 SIA 导则概览，来源：SIA 

 

SIA 390/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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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路径 SIA 390/1（2025 年发布） 

主要特点 

SIA 390/1 是一项自愿性技术标准，以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单位：kg 

CO₂eq/m²a）为核心评价指标，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该标准具有以下几

个显著特征： 

▪ 全面的生命周期视角：覆盖建筑的施工阶段、运行阶段以及与建筑位置相

关的交通排放； 

▪ 适用范围广泛：涵盖住宅、办公、教育、零售和餐饮等多种建筑类型； 

▪ 操作性强：提供结构清晰的表格工具，便于在建筑设计初期对碳排放进行

量化分析与优化。 

 

目标设定 

标准设定了两个碳排放目标等级： 

▪ 目标值 B（基础值）：与国家气候政策保持一致 

▪ 目标值 A（雄心值）：与《巴黎协定》中 IPCC 设定的 1.5℃温控路径相一

致 

上述目标值综合考虑了施工、运行以及交通所产生的碳排放。此外，标准

还提出了额外要求，即仅针对施工与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进行更严格控制。SIA 

390/1 标准将每五年进行一次技术审查和更新，以确保碳排放目标与国家政策、

技术进展和气候科学保持一致。 

 

图 9 瑞士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路径（黑色柱）和气候路径 SIA 390/1 的要求（A 级（雄
心值）-绿色；B 级（基础值）-红色），来源：SIA 

碳排放计算方法 

运行阶段碳排放 

▪ 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计算依据瑞士建筑协会标准 SIA 380《建筑能耗计算指

南》 进行，其方法论与中国的 GB/T 51350-2019《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相当。 

▪ 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来自瑞士官方的 KBOB 生命周期数据库。 

▪ 所有运行能源消耗项均纳入计算范围，包括：供暖、制冷、通风、照明、

家电及建筑内交通设施（如电梯）。 

▪ 每种能源的年需求量乘以相应的碳当量系数，得出该能源的年碳排放量。 

▪ 在满足特定条件下，长期绿色电力或绿色天然气采购合同可被计入碳排放

核算中，作为低碳能源来源。 

施工阶段碳排放 

▪ 施工阶段碳排放计算依据 SIA 2032《隐含能耗——建筑施工的生命周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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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技术指南，与中国的 GB/T 51366-2019 标准第 5 章 内容相对应。 

▪ 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同样来源于 KBOB 生命周期数据库。 

▪ 各类建筑构件（如屋顶、墙体、窗户等）的标准使用寿命由 SIA 2032 明确

规定。 

▪ 每个构件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除以其标准使用寿命，即可换算为年均碳排

放值。 

▪ 同时考虑构件在使用周期内因更换与废弃所产生的额外碳排放。 

▪ 最终，施工阶段的年碳排放总量将与建筑总供暖面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出单位面积碳强度指标。 

交通相关碳排放 

▪ 建筑的实际使用将带来一定的交通活动，交通排放量取决于建筑的位置及

其所配套的交通模式（即“交通概念”）。 

▪ 相关碳排放计算依据 SIA 2039《交通——建筑位置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指

南，建立在瑞士国家交通调查的经验数据基础上。 

▪ 随着汽车、自行车等交通方式的电气化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对建筑配套能

源系统提出更高要求。 

▪ 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与优化，已成为建筑设计与运营阶段不可

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和开发方需重点考虑的

议题。 

 

 

图 10 与建筑相关的交通碳排放计算，依据技术规定 SIA 2039，来源：SIA 

SIA 390/1 的目标值与额外要求 

根据 SIA 390/1 标准，建筑的总碳排放量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年产生的

二氧化碳当量（kg CO₂eq/m²a）进行计量，涵盖施工、运行以及与交通相关的

碳排放。 

▪ 对于新建住宅建筑，目标值设定为 15 kg/(m²a)，而翻新建筑的目标值为 

13 kg/(m²a)。差异主要源于新建建筑在施工阶段通常产生更高的碳排放。 

▪ 截至 2024 年，瑞士平均住宅建筑的实际碳排放水平约为 44 kg/(m²a)，是

新建建筑目标值的近三倍，表明当前仍存在较大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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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根据 SIA 390/1 标准，住宅建筑的碳排放目标值及额外要求（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kg CO₂eq/m²a）为单位），来源：SIA 

额外要求：施工与运行阶段的强化标准 

SIA 390/1 除了目标值外，还设定了更具挑战性的“额外要求”，仅覆盖施工

与运行阶段的碳排放： 

新建建筑的额外要求为 11 kg/(m²a)，这一数值在实际项目中仅在满足以下

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 

▪ 建筑设计紧凑且高度节能； 

▪ 应用高效的建筑技术； 

▪ 配备覆盖率较高的大型光伏系统。 

翻新建筑的额外要求为 9 kg/(m²a)，在技术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

对更容易达成。 

施工阶段碳排放占比分析 

▪ 新建建筑的施工阶段碳排放总量通常在 500–700 kg/m²之间。根据建筑构

件的使用寿命折算为年均值后，施工碳排放强度约为 9–13 kg/(m²a)。这意

味着施工阶段碳排放量通常是运行阶段的 4 至 5 倍，构成建筑总碳排放的

主体部分。 

▪ 与之相比，翻新建筑由于保留大量既有结构，其施工碳排放显著低于新建

建筑；然而，运行阶段因建筑物原有条件限制，其能源消耗及碳排放可能

略高于新建建筑。 

 

图 12 建筑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占比，来源：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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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系统的计入原则（依据 SIA 390/1） 

根据 SIA 390/1 标准，建筑配套的光伏系统在碳排放评估中应根据其电力

使用方式与可再生能源证书（COO）的归属情况分别处理： 

▪ 光伏系统产生的电力一般分为自用部分和并网输出部分。 

▪ 光伏电力所有者可因并网电力获得上网电价补偿，并可额外获得与发电量

对应的可再生能源证书（COO）。 

COO 的处理影响计入规则： 

若出售 COO： 

▪ 仅建筑自用的光伏电力可被计入建筑的能源系统与碳排放评估中； 

▪ 输出至电网的部分因所有权及碳减排权利已转移，不得计入建筑物。 

若保留 COO： 

▪ 则全年总发电量（包括自用和并网输出）均可计入建筑用能系统，用于抵

消建筑的碳排放。 

此规则对于装配大型光伏系统、年发电量覆盖建筑大部分用电需求的项目

尤为重要。仅在光伏系统的 COO 未被出售的情况下，其发电潜力才能在碳排放

核算中充分体现其减排价值和经济效益。 

 

图 13 依据 SIA 390/1 对光伏系统进行计费 

SIA 390/1 目标值 

新建建筑 建筑类型（以kg/(m2a)为单位） 
 

居住 办公 小学 中学 大学 购物商场 超市 饭店 

施工 9 9 9 9 9 9 9 9 

运行 2 3 2 2 3 5 27 7 

交通 4 7 3 5 8 6 20 24 

目标值 B 15 19 14 16 20 20 56 40 

目标值 A 10 14 9 11 14 13 4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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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建筑 建筑类型（以kg/(m2a)为单位） 
 

居住 办公 小学 中学 大学 购物商场 超市 饭店 

施工 5 5 5 5 5 5 5 5 

运行 4 5 4 4 5 7 29 9 

交通 4 7 3 5 8 6 20 24 

目标值 B 13 17 12 14 18 18 54 38 

目标值 A 10 14 9 11 14 13 4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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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瑞零碳建筑标准比较与展望 

 
中国 瑞士 

指标 二氧化碳（CO2） 温室气体（CO2,eq） 

建筑功能 居住，办公，酒店，商业，学校 居住，办公，学校，商业，饭店 

建筑生命周期 运行阶段 运行，施工，（交通） 

电力碳排放因

子 

500 g/kWh 125 g/kWh 

碳排放强度

（目标值） 

约10 kg/m2a 2 kg/m2a（施工阶段为9 kg/m2a）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典型的零能耗建筑（ZEB）通常完全依赖电力作为其主要能源来源。因此，

所使用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对其运行阶段的碳足迹具有决定性影响。在瑞

士，电力生产结构以低碳能源为主，电力系统本身的碳排放强度约为

32 gCO₂/kWh。然而，由于冬季期间需从邻国进口部分基于化石燃料的电力，

平均终端用户电力组合的碳强度约为 125 gCO₂/kWh。随着可再生能源（特别

是风能和光伏）装机容量的持续增长，预计到 2030 年，瑞士终端电力组合的碳

排放强度将进一步下降至约 94 gCO₂/kWh。 

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力结构目前仍以煤炭为主，导致其平均电力碳排放强

度显著偏高，平均约为 500 克/千瓦时（范围 2，仅含购电环节）或 614 克/千

瓦时（范围 2 和 3，包括购电及相关上游排放）。 

因此，无论是在瑞士还是中国，实现建筑“零碳”目标的关键在于：最大限

度地通过大规模光伏系统减少对高碳电网电力的依赖，从而显著降低运行阶段

的碳排放水平。 

 

图 14 瑞士（CH）和中国（CN）电网电力碳排放强度对比 

尚待规范的问题 

当前，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估中，以下关键问题尚未在现有标准中

得到统一或充分规范： 

▪ 生物碳的核算方法： 

- 如何在生命周期评估中准确计算并分配生物质材料（如木材）在碳吸收与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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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程中的贡献，尚缺乏一致的规则。 

▪ 矿物材料的碳封存效应： 

- 部分矿物基建筑材料（如混凝土）在使用期或废弃后具备一定的碳吸附能力，

其在生命周期内的碳封存作用如何计量仍不明确。 

▪ 负排放技术的纳入方式： 

- 针对包括碳捕集与封存（CCS）、生物能源与碳捕集（BECCS）等负排放技术，

当前尚无清晰机制指导其在建筑碳排放核算中的角色与边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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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结论 

中国和瑞士已分别建立了可比性的零碳建筑技术标准体系，但在适用范围

和核算深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 中国标准主要聚焦于运行阶段的碳排放控制，逐步引入近零碳与零碳建筑

的评估框架，并结合市场机制推动绿色转型。 

▪ 瑞士标准则在强制性法规基础上，通过瑞士建筑师与工程师协会（SIA）制

定的《气候路径 SIA 390/1》，实现了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系统管理，

涵盖施工、运行及与交通相关的排放。 

▪ 两国在标准中均引入了市场机制作为辅助手段，如绿色电力证书（COO）

用于抵消不可避免的剩余碳排放。光伏系统在两国 ZEB 实践中都具有关键

作用，尤其是在屋顶和立面集成方面。 

▪ 值得强调的是，在开展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估时，瑞士通过使用标准

化的材料与能源流模型，结合由国家机构 KBOB 提供的开放式生命周期数

据库，确保了评估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技术规范 SIA 2032（施工阶段）与 

SIA 2031（运行与系统层面）则进一步为详细核算提供依据。 

建议 

▪ 拓展 ZEB 评估范围至施工阶段碳排放 

▪ 鉴于新建建筑在施工阶段的碳排放通常高于其运行阶段，应将施工阶段纳

入 ZEB 的强制评估范围，实现真正的全生命周期碳管理。 

▪ 规范光伏电力计入规则 

▪ 对于并网光伏系统，应在碳排放核算中明确区分建筑自用电量与外部输电

电量，并结合绿色电力证书的归属，建立透明、公正的核算方法。 

▪ 建立全国性碳排放因子数据库 

▪ 为提升碳排放核算的科学性与一致性，建议中国建立一个涵盖能源来源、

运输方式与建筑材料的全国统一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并定期更新。这将有

助于标准的落地实施，促进零能耗建筑设计的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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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零碳建筑项目是由瑞士联邦发展合作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共同发起并在其全面指导与支持下，由瑞士 intep-skat 联合团队与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共同实施完成的中瑞国家级合作项目。 

让我们共同打造气候中和的未来 
Building a climate-neutral future together 


